
长者住宿暂托服务 

实务指引 

(一 ) 引言  

长者住宿暂托服务是为有需要的长者提供临时而短暂的住宿照顾，

让其照顾者得以喘息和减低照顾压力，从而鼓励及协助长者在小区

生活。 

 

 

(二 ) 服务类别  

长者住宿暂托服务指定暂托宿位 (designated places) 设于： 
(1) 津助护理安老院舍； 
(2) 合约院舍（护理安老宿位或护养院宿位）；及 
(3) 参加「改善买位计划」的私营安老院。 
设有指定暂托宿位服务的院舍名单可于社会福利署网页下

载。 
 
同时，所有津助护理安老院舍、津助护养院、合约院舍和所有参加

「改善买位计划」的私营安老院均可使用其偶然空置的资助宿位 
(casual vacancies) 提供住宿暂托服务。 

 

 

住宿暂托服务 

院舍类别 可用作住宿暂托宿位的类别 预约期 

护理安老院

／护养院 

指定暂托宿位包括由津助护理安老院舍和参

加「改善买位计划」的私营安老院提供的指

定护理安老宿位以及由合约院舍提供的指定

护理安老宿位／护养院宿位 

最早可在需要

入住前 6 个月

提出申请 

全港津助护理安老院舍／合约院舍及参加

「改善买位计划」的私营安老院均可运用其

偶然空置资助宿位提供住宿暂托服务 

最早可在需要

入住前 2 星期

提出申请 

护养院 
全港津助护养院／合约院舍均可运用其偶然

空置资助宿位提供住宿暂托服务 

最早可在需要

入住前 2 星期

提出申请 



(三 ) 服务对象  

长者住宿暂托服务的对象：  
 
(1) 年龄 60 岁或以上；及 
(2) 体格及精神适合群体生活。 
 
申请人毋须接受「安老服务统一评估」，但其需要的照顾程度应大致

符合有关安老院舍所提供的服务性质和内容。 
 
 

(四 ) 申请手续  

长者住宿暂托服务必须由个案社工转介，长者或其家人如需要有关

服务可致电专线 182 183 或可联络个案服务单位（如综合家庭服务

中心／综合服务中心、医务社会服务部）或长者服务单位（如长者

地区中心、长者邻舍中心、改善家居及小区照顾服务、综合家居照

顾服务队），以寻求协助。 
 
为了确保入住暂托宿位的长者于暂托期满后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，

有关长者的家人须签署承诺书，保证将于暂托服务期使用期届满后

接回长者照顾。如有需要，转介社工须提供协助。入住暂托宿位的

长者在住宿期间须遵守有关院舍的规则，亦可能须要签署声明或授

权书。 
 
根据《安老院实务守则》，每名住客必须在入住安老院前由一名注册

医生进行健康检查，并使用「安老院住客体格检验报告书」1 。如因

紧急或特殊情况未能于入住安老院前进行健康检查，则仍须在入住

安老院的 3 个历日内进行健康检查。 
 

 

(五 ) 入住时间  

长者住宿暂托服务并非长期照顾服务。因此，暂托服务设有使用期

限，每位长者于每次服务申请日之前的 12 个月内，最多可累积 6 个

星期（即 42 天）的暂托服务使用期，可分期多次使用。长者每次入

住暂托宿位不可少于 24 小时，亦不可超过 6 个星期。如长者申请暂

托服务时，他／她在过往 12 个月曾使用有关服务，转介社工须作查

核，以确定有关长者在过往 12 个月使用暂托服务的累计日数没有超

逾 42 天的期限。 
 

1 「安老院住客体格检验报告书」自签发起六个月内有效。 



 
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，转介社工在密切了解和跟进个案发展后，能

提供充份理据及可行的离院计划，及咨询有关院舍主管╱院长和该

区的策划及统筹小组意见后，可为长者申请延长暂托服务使用期限。 
 
 
(六 ) 收费  

宿位类别 每日费用2 
护理安老宿位 ： $62 
合约院舍宿位 ： $62 
护养院宿位 ： $72 

 
 
(七) 「暂托服务／紧急住宿空置名额查询系统」（查询系统）  

社署设立网上查询系统（ https://www.ves.swd.gov.hk/tc），方便有需要

的人士／转介社工随时查阅长者住宿暂托服务名额的空缺情况。服

务单位必须主动按时（一个工作天内）更新查询系统内的空缺数据，

以确保申请人／转介社工得到准确信息。 

 

 

(八) 注意事项  

为了确保长者及其照顾者得到适切的支持，各服务单位须注意及遵

守以下事项： 

 

 

(1)  尽量简化申请程序，例如透过电话或视像形式进行评估，

无须与服务申请人预先会面； 
(2)  如申请人于接受院舍提供的暂托服务前在进行身体检查方

面遇到困难，院舍应主动提供所需支持，方便他们适时获得

暂托服务。若使用者因紧急或特殊情况未能在入住前接受检

查，院舍应先提供暂托服务，再安排使用者于入住后的三天

内接受检查； 
  

 
2  服务使用者无须缴交按金或离开服务代通知金。服务收费已包括长者的基本照顾及护理服务，

包括膳食服务（早、午、晚餐及小食）、复康运动、个人起居照顾和护理，以及适当附带提供的

所有物品及服务等。如服务单位就长者的特别个人护理需要的额外服务、护理用品或消耗性用品

收取费用，所收取的额外费用不应包括暂托服务已提供的一般服务和基本设施。服务单位必须确

保信息准确及透明，清楚列明所有收费项目及相关数据，使服务用户、其照顾者、个案工作员、

社署及公众了解有关安排，让服务使用者选择是否购买额外服务或用品。 



(3)  服务单位不应在基本身体检查以外施加额外的检查项目

（例如肺部 X 光检查等），如要施加额外检查项目，应提

出理由及先获得社署批准； 
(4)  服务单位应善用申请人的医疗记录，包括医健通记录，以了

解申请人病历及护理需要，并尽可能以此作为额外身体检

查的替代措施； 
(5)  定时培训前线员工，确保员工能友善和专业地回应查询，及

提供准确的空缺情况、申请程序和服务内容等信息； 
(6)  充分使用「指定住宿暂托宿位」及「偶然空置」名额提供暂

托服务； 
(7)  妥善保存所有申请数据，以及服务单位曾处理、接受或拒绝

申请的记录； 
(8)  制定预先登记机制，让申请人可以提前办理登记手续，并

设立暂托服务轮候名单，以便出现空缺时，可立即通知轮

候名单上的申请人，善用空置的服务名额； 
(9)  为服务用户安排交通，若服务单位设有中心车辆，应尽可

能安排用作接送暂托服务使用者。至于没有中心车辆提供

接送服务的单位，应主动寻求专线 182 183 的协助，为有

需要的服务使用者提供交通津贴及╱或护送服务； 及 
(10) 加强宣传及推广长者住宿暂托服务，定期与地区各机构╱

服务单位合办暂托服务参观及体验活动，加强照顾者对暂

托服务的认识和信心，并让有关长者及早适应暂托服务的

环境，鼓励他们使用长者住宿暂托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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